附件：

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机构

备案承诺书

单位全称（盖章）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机构类型：

□综合监测类（不含辐射）

□综合监测类（含辐射） 

□辐射专项监测类 

□自动监测运维类 （污染源）

□自动监测运维类 （环境质量）

根据生态环境监测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单位就申请备案的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，现作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已经全面了解和知晓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《生态环境监测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和标准规范。承诺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坚持依法依规开展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，确保监测服务的合法性与规范性。

二、本单位承诺办理备案所提交的设施设备、技术能力、技术人员和管理能力等信息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和标准规范的要求，与从事的业务范围一致，确保备案信息以及提供的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。如果备案信息发生变化，将严格遵守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备案管理要求，主动向备案部门申请变更。

三、建立健全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，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全部责任，不实施或暗示他人实施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等弄虚作假行为。

四、在备案业务范围内开展服务，不超范围经营，不擅自转让或分包受托业务，不接受存在利益冲突的委托。

五、及时办理备案信息变更手续，机构名称、法定代表人等关键信息变更后，重新签订本承诺书并上传备案系统。

六、自觉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社会公众监督，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核实工作，如实提供相关资料。

七、若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处理，并同意将违法失信信息记入环境信用记录向社会公布。

八、同意本承诺书及备案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。
本承诺书自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与备案资格存续期一致。

承诺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_________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

日      期：__年__月__日
